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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李绪青

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引发广泛关

注，用户只需要输入一些提示词，AI大模

型就可以产出相应的文字、图片、代码等内

容。AI生成的内容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吗？相应权利归属于谁？是否可以随便使

用网络上AI生成的内容？近日，北京互联

网法院审结了李某与刘某侵害作品署名权

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明确了利用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的“作品”属性和使用者

的“创作者”身份。

原告使用开源软件 Stable Diffu-

sion，通过输入提示词的方式生成了涉案

图片后发布在小红书平台。被告在百家号

上发布文章，文章配图使用了涉案图片。

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使用涉案图片，且

截去了原告在小红书平台的署名水印，使

得相关用户误认为被告为该作品的作者，

严重侵犯了原告享有的署名权及信息网络

传播权，要求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

损失等。

被告辩称，不确定原告是否享有涉案

图片的权利，被告所发布文章的主要内容

为原创诗文，而非涉案图片，而且没有商业

用途，不具有侵权故意。

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图片的生成过

程为原告下载Stable Diffusion模型，随

后在正向提示词与反向提示词中分别输入

数十个提示词，设置迭代步数、图片高度、

提示词引导系数以及随机种子，生成第一

张图片。在上述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将其

中一个模型的权重进行修改，生成第二张

图片。在上述参数不变的情况下，修改随

机种子生成第三张图片。在上述参数不变

的情况下，增加正向提示词内容，生成第四

张图片（即涉案图片）。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图片符合作品

的定义，属于作品。从涉案图片的外观上

来看，其与通常人们见到的照片、绘画无

异，显然属于艺术领域，具有一定的表现形

式。涉案图片系原告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生成，从原告构思涉案图片起，到最终

选定涉案图片止，原告进行了一定的智力

投入，比如设计人物的呈现方式、选择提示

词、安排提示词的顺序、设置相关的参数、

选定哪个图片符合预期等。涉案图片体现

了原告的智力投入，因此涉案图片具备“智

力成果”要件。

从涉案图片本身来看，体现出了与在

先作品存在可以识别的差异性。从涉案图

片生成过程来看，原告通过提示词对人物

及其呈现方式等画面元素进行了设计，通

过参数对画面布局构图等进行了设置，体

现了原告的选择和安排。另一方面，原告

通过输入提示词、设置相关参数，获得了第

一张图片后，继续增加提示词、修

改参数，不断调整修正，最终获

得涉案图片，这一调整修正过

程体现了原告的审美选择

和个性判断。在无相反证

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

涉案图片由原告独立

完成，体现出了原告

的个性化表达，因

此涉案图片具备

“独创性”要件。

综上，涉案图片

是以线条、色彩构成的

有审美意义的平面造型

艺术作品，属于美术作品，

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是

涉案图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图片

的著作权。就涉案作品的权利归

属而言，著作权法规定，作者限于自然人、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因此人工智能模型本

身无法成为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作者。原

告根据需要对涉案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相关

设置，并最终选定涉案图片的人，涉案图片

是基于原告的智力投入直接产生，而且体

现出原告的个性化表达，因此原告是涉案

图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

被告未经许可，使用涉案图片作为配

图并发布在自己的账号上，使公众可以在

其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涉案图片，侵害

了原告就涉案图片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此外，被告将涉案图片进行去除署名

水印的处理，侵害了原告的署名权，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判决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500元。双

方均未提起上诉，目前一审判决已生效。

盗用他人AI生成图构成侵权
法院：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可构成“作品”

（2023）浙0206民初5463号
安徽聚英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王添桦（公民身份证号

码：5130301978****2278）：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典威机
械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徽聚英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王添桦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3）浙0206民初54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安徽聚英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7日内支付原告宁波典威机械有限公司货款
2272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272000元为基数自
2022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
计算）；二、被告王添桦对上述被告安徽聚英电器科技有
限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王添桦在承担保证
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范围内向被告安徽聚英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
24976元，由被告安徽聚英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王添桦负
担。财产保全费50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650元，由
被告安徽聚英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王添桦在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支付给原告宁波典威机械有限公司。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616号

杨炳芝：本院受理原告常熟巴德富科技有限公司与
被告林德、林德成、杨炳芝股东出资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因你现处所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通知原告常熟巴德
富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1月25日向本院申请撤回对
本案的起诉，本院已裁定予以准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415号

洪国春：原告宁波超恒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洪国
春、宁波市鄞州芳源金属制品厂，第三人孙超良、陈学彬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3）浙0211民初341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洪国春支付原告宁波超恒化工有限公司货
款17750元，并支付自2023年4月2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
止以1775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
准为基础上浮50%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宁波超恒化工有
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4元，由被告洪国春负担，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民初3283号

马静光：本院受理原告蒋华凤与被告马静光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1民初3283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一、被告马静光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
赔偿原告蒋华凤医疗费6436元、误工费2100元、护理费
1366.9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交通费200元，合计
10702.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二、
驳回原告蒋华凤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69元，由原告蒋华凤负担0.5元（已预交），被告马静
光负担68.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本院。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马静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直接支付给原告蒋华凤。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12民初228号

淦涛：本院受理原告赵团结与被告淦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制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4年3月18日14时15分在
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2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法院公告
2024年1月29日

请关注“浙江公告”微信号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慈溪市洪欣塑料电器有限公司、慈溪市车博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慈溪市雷翔电子有限公司、慈溪市富地电子有限公司、
赵恩平、洪天明、洪德才、李立意、刘春迪、陈国信、柴红雷：

根据慈溪市金马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与慈溪浪联企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慈溪市金马中小企

业担保有限公司已将其在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2）甬慈观
商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权及其他一切权益一次性全
部转让给慈溪浪联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特将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公告通知各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请在收到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债权受让人慈溪浪联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2012）
甬慈观商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全部义务。特此公告。
慈溪市金马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宁波金湾轴承有限公司、江苏远成轴承有限公司、宁波市旭
日轴承有限公司、江苏旭日轴承有限公司、胡金华、黄益青、
陈燕飞、胡小华：

根据慈溪市金马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与慈溪浪联企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慈溪市金马中小企

业担保有限公司已将其在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7）浙0282
民初115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权及其他一切权益一次性全部转
让给慈溪浪联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特将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公告通知各
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请在收到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债权受让人慈溪浪联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2017）
浙0282民初115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全部义务。特此公告。
慈溪市金马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宁波龙康智能仪表有限公司、慈溪市东明氟塑制品有限公
司、宁波冠中电子有限公司、周岳建、沈炯、柳杰辉、孙培：

根据慈溪市金马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与慈溪浪联企业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慈溪市金马中小
企业担保有限公司已将其在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7）浙

0282民初5208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债权及其他一切权益一次
性全部转让给慈溪浪联企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特将上述债权转让事宜公告通
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请在收到本通知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慈溪浪联企业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履行（2017）浙0282民初5208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全
部义务。特此公告。
慈溪市金马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潘晓俊：
我会受理（2024）舟仲字第3号申请人舟山市新城鸿鑫

珠宝商行诉被申请人潘晓俊买卖合同纠纷仲裁案，因无法
以其它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
本及证据副本、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

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20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3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我
会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临城街道合兴路31-35号中昌国
际大厦26楼2612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4年1月29日

仲裁公告
谢莉莉：

我会受理（2024）舟仲字第4号申请人舟山市普陀区滨
港花都娱乐城诉被申请人谢莉莉合同纠纷仲裁案，因无法
以其它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
本及证据副本、仲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

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选定仲裁员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20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3月27日上午14时30分在
我会仲裁庭（浙江省舟山市临城街道合兴路31-35号中昌
国际大厦26楼2612室）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24年1月29日

仲裁公告仲裁公告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浙北资产”）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宁波金融”）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BZ12006005B6396-2401001】，浙北资产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浙北资产与宁波金融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

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北资产联系电话：18668040328

宁波金融联系电话：18957110633
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月29日

交易基准日：2023年12月19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
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如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计算出的截至交易基
准日本息实际金额或破产管理人确认的金额与上述金额不一致的，以依据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或破产管理人确认的金额
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浙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贷款发放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余姚市支行

债务人
浙江龙门钢结构
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14,852,047.02

欠息余额

76,001,759.07

代垫费用

0.00

抵押物
抵押物1：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西北街道群立村的工业房地产。
抵押物2：浙江龙门钢结构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余姚市牟山镇新东吴村的工业房地产。

保证人
王龙集团有限公司、宁波云环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达源实业有限公司、杨文军、夏亚珍


